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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农村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促进农

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然而，农村电商供应链具有生产主体分散、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物

流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主体法律意识相对欠缺等特殊性，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制约其健康

可持续发展。本文聚焦农村电商供应链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旨在通过系统分析，为构建安全、高效、

稳定的农村电商供应链体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数字乡村，电子商务，供应链风险 
 

 

Research on the Risk of Rural E-Commerce 
Suppl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Regulation 

Yanrun Qian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October 16, 2025; accepted: October 3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 2025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village strategy and the widespread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rural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to promote the upward move-
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and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 rural e-commerce supply chain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spersed production entities, 
low 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 weak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and relatively lack of legal awareness 
among market entiti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 faces multiple risks and challenge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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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 its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isks and legal regu-
lations of rural e-commerce supply chai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
ance for building a safe, efficient, and stable rural e-commerce supply chain system through system-
a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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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深入推进，农村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已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然而，在繁荣景象的背后，农村电

商固有的脆弱性正逐渐显现，其供应链在高速运转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 
一方面，农村电商供应链的独特性放大了传统风险。与传统工业品电商不同，农村电商的核心是农

产品，其生产具有强烈的分散性、季节性和不确定性；产品本身具有易腐、易损、非标准化的特性；而运

营主体多为农户、小型合作社及中小电商企业，其抗风险能力与法律意识相对薄弱。这些特质使得农村

电商供应链在“最初一公里”的品控、仓储、集货，“最后一公里”的冷链物流、配送时效，以及全流

程的质量追溯、契约履行等方面，都存在先天的短板和巨大的风险隐患。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物流损耗

居高不下、售后服务纠纷频发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消费者体验与产业健康发展的天花板[1]。另一方面，

现有的法律与监管体系在应对这些新型风险时显得力有不逮。现行《电子商务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构成了基本的规制框架，但其规定多为普适性，缺乏针对农村电商小、散、非

标等特征的细化规则。监管实践中，面对数量庞大、地域分散的经营主体，传统监管模式成本高、效率

低，存在“鞭长莫及”的困境。同时，平台责任、农户权益、消费者维权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具体场景中

尚未完全理清，标准体系不健全、全链条溯源难实现、信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使得许多风险无法得到

事前预防和事后有效救济。 

2. 农村电商供应链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力，但其供应链在运行过程中面临

诸多特殊性风险。这些风险根植于农产品自身的生物特性、农村地域的分散性以及电商模式的虚拟性之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需要系统分析的风险生态系统。 

2.1. 主体地位失衡导致权益保障不足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供应链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

虽然规定了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的审核义务，但未充分考虑农产品经营者的特殊性，导致平台在实

际操作中仅进行形式审查，难以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如，据《2023 年中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报告》

显示，超过 60%的农产品电商纠纷源于产品质量与描述不符，而平台审核机制的不完善是重要诱因之一。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主观状态认定标准不一，如在西湖龙井网络购物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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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上诉案 1中，法院认为平台对地理标志产品应承担更高注意义务，但相关标准未在立法中明确。同时，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六条关于社员权利的规定较为原则化，缺乏具体的实施机制，使得农户在价

格协商、收益分配等环节缺乏有效的话语权保障。这种制度性缺陷导致农户在签订合同时常处于被动地

位，核心企业通过格式条款转嫁经营风险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法律援助渠道不畅使得农户在权益受

损时面临维权成本高、举证困难等现实障碍，这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更从源头上制约了供应链

的质量稳定性。 

2.2. 标准化法律体系缺失制约质量提升 

当前农产品标准化法律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虽然规定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制度，但其确立的标准体系与电商销售模式的衔接明显不足，缺乏针对线上交易的

专门规范要求[2]。据统计，2022 年全国农产品电商投诉中，约有 35%涉及产品标准不明确或标准适用争

议。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电商农产品质量标准，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往往难以认定产品质

量责任，如在散装蘑菇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2中，法院只能参照传统流通领域标准进行裁判，难

以充分体现电商交易特点。同时，地方立法在特色农产品标准制定方面进展缓慢，《标准化法》第十条

授权地方制定地方标准的规定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导致许多优质农产品因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而难以实

现优质优价。此外，现有法律对农业投入品使用的规范不够具体，《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虽然规

定了农药使用要求，但缺乏针对小规模农户的具体操作规范，导致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质量安全隐

患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2.3. 监管资源配置失衡推高合规成本 

现行监管体系在应对农村电商分布式特征时显现出明显不足。《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虽然规

定了风险分级管理要求，但未建立与农村电商特点相适应的监管机制，导致监管部门有限的执法资源难

以覆盖分散的生产经营主体。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2023 年网络交易监管年度报告》，农村电

商主体数量已突破 300 万户，而县级市场监管人员平均每人需监管超过 500 户电商主体，监管压力巨大。

在冷链物流等关键环节，由于《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对冷链物流服务标准缺乏具体规定，形成监

管盲区。这种监管资源配置失衡在实践中引发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合规成本居高不下，农户为满足

统一监管要求需投入大量资源；另一方面，监管效能不足，违法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在冷鲜买卖

合同纠纷案 3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冷链运输标准，导致产品质量责任难以认定。同时，跨区域监管协作机

制缺失，《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条关于管辖的规定未能充分考虑农村电商跨区域经营

特点，进一步增加了监管成本，影响了执法效果。 

2.4. 法律规范层级结构不完善影响规制效果 

农村电商法律规制面临体系化困境。《电子商务法》第二条虽然明确了适用范围，但其规定相对原

则化，缺乏针对农产品电商的特殊规则[3]。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与生鲜农产品特性存在冲突，虽然该条第三款授权另行规定，但相关部

门至今未出台生鲜产品除外规定的实施细则，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纠纷时缺乏明确依据。中央层面

立法多采用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实施细则；而地方立法又存在碎片化现象，如各地对农产品电商的准

入标准、监管要求不尽相同，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特别是在农产品质量监管、电商交易规则、物

 
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1 民终 1234 号民事判决书。 
2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 05 民终 876 号民事判决书。 
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 03 民终 56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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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服务标准等领域，缺乏协调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这种立法层级结构的失衡，使得监管部门在执法过

程中常常面临依据不足的困境，同时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 

3. 农村电商供应链风险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 

在探讨完善路径之前，有必要从系统化视角审视农村电商供应链风险。既要关注各个环节的具体风

险点，也要重视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只有建立全链条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方案，加强

各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才能有效提升农村电商供应链的风险抵御能力，确保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4]。这需要政府、平台企业、农户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共同努力，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立标准体系、

加强监管执法、提升技术水平等多重手段，构建一个更加稳健、高效的农村电商供应链生态系统。 

3.1. 构建多元协同的法律规范体系 

1. 健全国家层面立法供给 
建议制定《农村电子商务促进法》，明确各方法律主体责任。重点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细化电商交易特殊规则，确立适应数字时代要求的监管框架。立法应当重点关注三个维度：一是确立农

产品溯源管理的法律地位，要求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信息记录制度；二是完善市场准入机制，设

立差异化的许可标准；三是明确数据权利归属，为数字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提供法律保障。 
2. 推进地方立法的特色化创新 
鼓励地方结合区域特色制定实施性法规。例如，农产品主产区可率先制定特色产品质量标准，建立

产地认证与保护制度。地方立法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将区域特色农产品标准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

来；二是建立适应本地实际的监管机制；三是设立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渠道。通过地方立法创新，为国

家层面制度设计积累实践经验。 
3. 建立规范冲突协调机制 
构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规范协调机制。建立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确保法律体系统

一性。同时，设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机制，及时废止或修改与上位法冲突的规定。建议成立跨区域立

法协调机构，对涉及多个地区的共性问题开展联合立法，避免因标准不一增加制度性成本。 

3.2. 创新数字化监管执法机制 

1. 构建智慧监管体系 
通过立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建立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溯源存证系统。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

制度建设：一是确立远程监管的法律地位，在《行政处罚法》中明确非现场检查的合法性，规定通过电

子监测设备收集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二是规范数据采集与使用的边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

制定农产品电商数据采集细则，明确数据采集范围和使用规则；三是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制定《市

场监管信息共享管理办法》，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从传统监管向智慧监管的转型

升级[5]。 
2. 完善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 
建立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网信等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重点完善三个机制：一是建立案件移送机

制，制定《行政执法案件移送标准》，明确案件移送的条件、程序和时限；二是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出台

《跨部门联合执法工作规范》，规定联合执法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流程；三是推进跨区域执法协作，建立

线索通报、证据互认等制度，制定《跨区域执法协作实施办法》。建议设立常态化协调机构，如成立农村

电商监管协调办公室，定期研判风险，统一执法标准。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3824


钱彦润 
 

 

DOI: 10.12677/ecl.2025.14123824 27 电子商务评论 
 

3. 推行分级分类监管模式 
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况和产品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具体而言，要完善三个制度：一是建立科

学的信用评价体系，将产品质量、消费投诉、行政处罚等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制定《农村电商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二是明确分级标准和管理措施，根据信用等级确定检查频次和监管力度，出台《农村电商

分级监管实施细则》；三是建立信用修复机制，明确信用修复的条件和程序，制定《农村电商信用修复

管理办法》。通过分级分类监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守信者无事不扰，失信者利剑高悬”的监管

效果[6]。 

3.3. 完善标准化法律保障机制 

1. 健全标准化法律制度体系 
完善《标准化法》配套制度，建立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的新型标准体系。

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加快电商农产品标准制定，完善质量分级、包装标识、冷链物流等

标准，制定《生鲜电商农产品质量标准》；二是建立标准实施评估机制，成立农产品电商标准实施评估

专家委员会，定期评估标准适用性；三是完善标准动态调整制度，建立标准实施反馈机制，及时更新技

术标准。通过标准化建设，为质量提升提供技术支撑和法律保障。 
2. 强化技术推广法律保障 
通过立法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具体措施包括：一是设立技术推广专项资金，在《农业技术推广

法》中明确电商农产品技术推广的经费保障；二是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制定《农产品电商技术服务规范》，

明确技术服务内容和标准；三是建立技术应用评估制度，出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评估办法》，确保技

术适用性。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提升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的科技含量。 
3. 构建全程追溯法律框架 
确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的法律地位，明确各环节信息记录义务[5]。重点完善三个环节：一是

完善生产记录制度，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明确要求记录农药使用、施肥、采收等情况；二是规范流

通信息记录制度，制定《农产品电商流通信息记录规范》，确保物流信息可追溯；三是明确信息查询与

披露制度，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增设农产品电商信息查询条款，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通过全程追

溯，实现问题产品精准召回和责任有效认定，构建“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追溯体系。 

3.4. 健全信用治理体系 

1. 建立多元信用评价机制 
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市场评价相结合的信用评价体系。通过制定《农村电商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明确信用信息的采集范围、共享规则和使用边界。重点完善三个机制：首先，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

归集机制，整合市场监管、税务、银行等多方数据，形成完整的信用档案。具体而言，可依托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农村电商信用信息专题数据库，实现信用信息的自动归集和实时更新。其次，构

建科学的信用评价标准体系，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将产品质量、合同履约、消费者评价、

行政处罚等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并赋予不同权重。例如，可将信用评分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

分别对应优秀、良好、一般、较差。最后，健全信用结果应用机制，将信用评价结果与市场监管、金融服

务、政策扶持等挂钩，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格局。 
2. 完善信用奖惩制度设计 
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在激励措施方面，制定《农村电商守信激励实施办法》，

对信用等级较高的市场主体提供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具体包括：在市场监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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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减少检查频次，降低抽查比例；在金融服务方面，提高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在政策扶持方面，

优先享受财政补贴和项目支持。在惩戒措施方面，出台《农村电商失信惩戒实施细则》，对失信主体实

施重点监管、行业禁入、市场限制等措施[7]。例如，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主体，可采取限制参与政府

采购、取消政策优惠资格等惩戒措施。同时，建立规范的信用修复机制，明确信用修复的条件、程序和

时限，给予失信主体改过自新的机会。信用修复应包括整改验收、公开承诺、观察期等环节，确保修复

过程的规范性和公信力。 
3. 推进信用文化建设 
将信用建设纳入法治宣传教育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培育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首先，开展信用典型

案例宣传，定期发布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增强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其

次，加强信用知识普及，编制《农村电商信用知识读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信用培训，提

升市场主体的信用管理能力。再次，建立信用承诺制度，制定标准化的信用承诺书模板，要求市场主体

在注册登记、参与投标、申请政策支持时作出书面信用承诺，并将承诺履行情况记入信用记录。最后，

创新信用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信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提升宣传效果，

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同时，鼓励行业协会组织开展诚信倡议活动，引导会员单位自

觉遵守行业规范，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 王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J]. 农村实用技术, 2024(11): 42-43.  

[2] 胡国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J]. 商展经济, 2022(5): 38-40.  

[3] 滕健, 肖裴.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电商发展法律问题研究[J]. 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0(1): 81-85.  

[4] 王金龙, 邹涵潇. 农村电商发展中的法律问题探讨——基于农产品上行的分析[J]. 农家参谋, 2020(20): 18.  

[5] 廖泰来, 张秋红.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3, 44(1): 19-21.  

[6] 杨亚姣.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对策研究[J]. 当代农机, 2025(8): 44-45.  

[7] 訾书克, 郭玲, 王艳威.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商发展的路径研究[J]. 山西农经, 2025(16): 17-19+89.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3824

	法律规制视域下农村电商供应链风险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Risk of Rural E-Commerce Supply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Regul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的提出
	2. 农村电商供应链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2.1. 主体地位失衡导致权益保障不足
	2.2. 标准化法律体系缺失制约质量提升
	2.3. 监管资源配置失衡推高合规成本
	2.4. 法律规范层级结构不完善影响规制效果

	3. 农村电商供应链风险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
	3.1. 构建多元协同的法律规范体系
	3.2. 创新数字化监管执法机制
	3.3. 完善标准化法律保障机制
	3.4. 健全信用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